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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胡锦光先生、周亚

娜女士、黄攸立先生为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与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

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

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提名人详细履历表见附件），被提

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

选人（附：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书），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的资格。 

二、符合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

意见》所要求的独立性： 

1、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黄山永新股份有

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2、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黄山永新股份有限

公司已发行股份 1%的股东，也不是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前十名股东； 

3、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黄山永新股份有限

公司已发行股份 5%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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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4、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 

5、被提名人不是为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提供财

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6、在直接或间接与公司存在业务关系或利益关系的机构任职的人

员； 

7、其他与公司、公司管理层或关联人有利害关系的人员。 

四、包括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

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5 家。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

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七年九月十九日 


